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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高崇等同志职务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市政府研究决定：

高 崇 任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，免去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支队长职务；

侯跃峰 任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2024 年 5 月 18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8 日印发


